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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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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聘用外部審計機構提供非審計服務制定政策，並予以執行。
就此規定而言，外部審計機構包括與負責審計的公司處於同一
控制權、所有權或管理權之下的任何機構，或一個合理知悉所
有有關資料的第三方，在合理情況下會斷定該機構屬於該負責
審計的公司的本土或國際業務的一部份的任何機構。委員會應
就其認為必須採取的行動或改善的事項向董事會報告，並建議
有哪些可採取的步驟；監察公司的財務報表及公司年度報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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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與管理層討論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以確保管理層已履行
其職責建立有效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包括考慮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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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負責公司關連人士名單的確認、關連交易的總體審核以及公司
關連交易總體情況的定期審查，具體包括在每半年度結束後10
日內對全公司的關連交易事項的決策和履行情況進行核查，以
及在每半年度結束後30日內對全公司的關連交易總體情況進行
審查，並在形成審查意見後向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報告；

（十八） 負責評估及釐定本公司有關環境、社會及管治的風險，並確保
本公司設立合適及有效的環境、社會及管治風險及內部監控系
統；

（十九） 就本工作細則所載事宜向董事會匯報；

（二十） 公司董事會授權的其他事宜及相關法律法規中涉及的其他事
項；

（二十一）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等公司證券上市地上市規則不時修訂對委
員會職責權限的其他相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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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包括但不限於是否出席會議、行程安排等）。由該委員簽字的授權委託書，委託委員會其他委員代為出席並發表意見。授權委託書應明確授權範圍和期限。委員每次只能委託一名其他委

員代為行使表決權，委託神熩或二熩鬥潧代為行使表決權的，該肅代為出席會議的委員應當在授權範圍內行使權利。委員未縈勅嚭會會議，亦未委託委員會其他委員代為行使權利，也未在會議召開榬提不能縊自出席會議的委員也可以提交對所議酉肅的書面意見的方式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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